
「臺北市松山區延吉段三小段 687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新」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申請須知附件 

須知附件-35 

 附件 18 申請人開發實績彙總表 

「臺北市松山區延吉段三小段 687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新」 

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開發實績彙總表 
申請人名稱： 

開發實績項目 開發實績     開發實績     開發實績     

建築物地址       

使用分區       

建造執照字號       

使用執照字號       

使用執照 

發照日期 
      

申請人角色為 

起造人/承造人  

□起造人      

□承造人  

□起造人      

□承造人  

□起造人       

□承造人  

幢層及戶數       

建物高度(公尺)       

基地面積 

(平方公尺) 
      

建築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申請人於該案件中

所占開發/承攬實

績(平方公尺) 

      

證明文件影本  

□建造執照 

□使用執照 

□合資或信託契約相

關文件  

□委任或承攬契約相

關文件  

□建造執照 

□使用執照 

□合資或信託契約相

關文件  

□委任或承攬契約相

關文件  

□建造執照 

□使用執照 

□合資或信託契約相

關文件  

□委任或承攬契約相

關文件  

備註：  

1.本表證明文件請提出申請人為起造人或承造人之建造執照影本及使用執照影本證明；如相關投資或開

發經驗係採信託方式辦理，致起造人非為申請人名義者，應另檢附足資證明該開發實績之信託或相關

契約文件影本；如同一案起造人或承造人有多數公司列名時，應另提出可供認定申請人本身於該案件

中所占實績比例之佐證資料。 

2.上述證明文件倘為影本皆應註記「與正本相符」字樣，並加蓋申請人公司大小章。 

3.本表欄位如有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增列。 



 

 

 


